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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苏州市审计局关于常熟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
相关政策和资金审计结果的公告 

 

根据审计署、江苏省审计厅的统一部署，2021年 11月至 2022

年 1 月，苏州市审计局对常熟市 2018 年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

相关政策和资金进行了审计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规

定和审计署相关要求，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被审计事项的基本情况 

2018年至 2021年，常熟市共投入村容村貌提升、农村改厕、

生活垃圾治理、生活污水处理、黑臭水体治理、畜禽粪污治理、

村庄规划等 7 个方面资金 52.44 亿元，其中：各级财政资金安

排 26.15 亿元，各类社会资本投入 26.29 亿元。 

二、审计评价意见 

审计结果表明，常熟市落实资金保障，因地制宜、因村施策、

打造亮点，扎实开展农村基础设施、生态环境、乡风文明等系统

化创建工作，引导农房翻建归并移位，优化了村庄风貌和土地资

源空间布局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明显。 

但本次审计也发现常熟市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争先创

优中，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、农村公厕管理、畜禽粪污治理、村

容村貌提升实施等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，需进一步改进和完

善。 

三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

（一）农村分散式污水治理设施运营管护不到位。部分设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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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水水质不能稳定达到特许经营协议约定标准；水质监测覆盖不

全；停运设施运维台账更新管理不及时。 

（二）农村公厕管理存在缺陷。部分公厕水龙头把手被单独

拆下或关闭水阀或冲水装置损坏，不便村民使用；个别公厕粪污

清掏不及时致粪污外漏。 

（三）畜禽养殖污染监管制度执行存在不足。未将规模以上

畜禽养殖场纳入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系统进行监管；个别规模以

上畜禽养殖场粪污还田利用配套面积不足。 

（四）农村黑臭水体长效管理不到位。排查识别农村黑臭水

体动态更新不及时，存在个别遗漏；部分河道整治完成后未按规

定频次进行水质监测。 

（五）村容村貌提升项目建设管理较为薄弱。部分工程拖欠

或违规使用商业汇票支付工程款，未按招标文件约定收取履约保

证金和未及时退还投标保证金，签证管理不规范。 

四、审计建议和被审计单位的整改情况 

对以上审计查出的问题，苏州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审计报

告，提出处理意见。审计建议：严格污水处理设施运维单位的监

督考核；提高农村公厕管护水平；落实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的监管

监控；加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完成后的长效管护；规范村容村貌

提升工程建设管理。 

审计后，常熟市政府积极落实审计整改，目前上述问题已全

部整改到位。 


